浙江大学医学院2025年年末专项补助经费使用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帮助学生资助对象顺利完成学业，培养青年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信、知恩感恩、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根据国家教育部、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以及《浙江大学本科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办法》（浙大发本〔2024〕11号）、《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困难补助实施细则》，浙江大学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结合学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用于医学院2025年年末专项补助经费使用，对学生资助对象给予专项补助。

一、年末专项补助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浙江大学全日制在读本科学生。
2.拥护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及学校规章制度，思想品德良好。
3.学习努力，态度端正。
4.学校认定的资助对象，或因突发事件造成经济特殊困难的学生。
（二）学生在校期间，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具备申请资格：
1.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
2.休学期间；
3.退学试读期间；
4.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不努力，造成学习成绩低劣；
5.平时生活挥霍浪费；
6.不履行受助义务（如不按时做好学年小结、不及时对捐资人要求的情况进行反馈、不参加学校要求的公益和实践活动等）并经教育仍不改正；
7.其他不适宜获得年末专项补助的情况。
有上述第2项、第3项情形的学生复学后可重新申请困难补助；有上述第1项、第4项、第5项、第6项情形的学生，经教育帮助，考察一年后有明显进步的，可酌情重新审定其困难补助申请.
如学生在困难补助申请过程中或获得困难补助后，发现有瞒报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弄虚作假的，取消其申请资格或令其偿还所发放的困难补助，并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二、年末补助种类及发放流程
（一）年末补助种类：
年末专项补助分为春节慰问补助、回乡路费补助、寒衣补助、保险费补助4种。
1. 春节慰问补助：
[bookmark: _Hlk57884398]根据学生资助对象困难等级、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发放，原则上普通学生资助对象每人200元、重点学生资助对象每人400元。建档立卡户学生、因突发事件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特别困难的西部省份少数民族学生等，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补助金额。
2. 回乡路费补助：
根据学生资助对象家乡地域、回乡路费、困难等级、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发放，具体发放标准详见下文。
3. 寒衣补助：
对新生越冬御寒衣物的补助。本学年新认定的资助对象具有资格申请，原则上资助对象在校期间可申请一次。根据学生资助对象的困难等级、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发放，原则上普通资助对象每人500元、重点资助对象每人800元。
4.保险费补助：
[bookmark: _GoBack]对新生“医疗保险”的补助。本学年新认定的资助对象具有资格申请，原则上资助对象在校期间可申请一次，根据学制申请保险费补助。以学制计算，按照实缴金额发放。（注：2024年之前为90元/人；2024年为120元/人；2025年为120元/人；2026年为130元/人）
（二）年末补助发放流程：
1. 春节慰问补助：
由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2025-2026学年秋冬学期已认定的学生资助对象等级进行审核及发放。因突发事件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特别困难的西部省份少数民族学生，应当由学生本人向年级辅导员提出申请，经学生工作办公室例会讨论审核是否增加补助金额及具体增加的补助金额。
2. 回乡路费补助：
经年级辅导员、学生工作办公室例会审核后，报学院分管负责人审批。发放标准参考经济困难生实际情况（家乡地域、回乡路费、困难等级、家庭经济经济状况）等，依据2025年年末专项补助经费总额，参考往年年末回乡路费补助发放标准进行发放。
参考如下：
	省份
	地区
	回乡路费补助金额

	浙江
	绍兴
	100

	浙江
	嘉兴
	100

	浙江
	嘉兴海宁
	50

	浙江
	湖州
	100

	浙江
	杭州
	　

	浙江
	杭州临安
	50

	浙江
	杭州富阳
	50

	浙江
	杭州桐庐
	100

	浙江
	杭州淳安
	100

	浙江
	杭州建德
	100

	浙江
	宁波
	150

	浙江
	金华
	150

	浙江
	金华义乌
	100

	浙江
	丽水
	250

	浙江
	台州
	200

	浙江
	衢州
	200

	浙江
	温州
	300

	浙江
	舟山
	200



	省份
	回乡路费补助金额

	上海
	100

	安徽
	300

	福建
	300

	江苏
	300

	江西
	300

	河南
	400

	湖北
	400

	湖南
	400

	山东
	400

	广东
	500

	广西
	500

	贵州
	500

	河北
	500

	北京
	500

	天津
	500

	山西
	500

	陕西
	500

	重庆
	500

	东北三省
	600

	甘肃
	600

	内蒙古
	600

	宁夏
	600

	青海
	600

	四川
	600

	云南
	600

	海南
	600

	港澳台
	600

	新疆、西藏
	1000


3. 寒衣补助：
由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2025-2026学年秋冬学期新认定的学生资助对象等级进行审核及发放。
4.保险费补助：
由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2025-2026学年秋冬学期新认定的学生资助对象等级进行审核及发放。
以上发放标准仅供参考，具体发放金额以实际情况为准，如有表中未涉及地区及其对应补助金额，需经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例会讨论审核后发放。

浙江大学医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2025年12月16日
